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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DR－2025－00003

溆政发〔2025〕4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已经第十八届县人民政府

2025 年第 1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溆浦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8 月 25 日

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总 第一章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并予以

补偿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我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遵循计划管理、资金预存、补偿公平、程

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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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县土地与房

屋征收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征收办）为县房屋征收工作组织机构，负责本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工作的统一监管工作，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工作。

县发改、住建、自然资源、财政、公安、城管执法、人社、民政、教育、工

信、农业农村、交通、水利、林业、市监、信访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顺利进行。

第五条 中央、省、市驻溆各行政企事业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配合做好本单位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第六条 县征收办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七条 实行房屋征收与补偿年度计划制度。县人民政府每年下达年度房屋

征收计划，未列入征收计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不得擅自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

第八条 实行房屋征收补偿资金预存制度。县征收办应当根据调查情况和拟

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编制项目补偿资金预算。

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由县征收办会同县财政部门统一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接受房屋征收业主单位资金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都有权向县人民政府、

县征收办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县人民政府、县征收办和其他有关部

门对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参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自觉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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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征收决定

第十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县人

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健、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

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

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第十一条 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的，提出征收房屋的单位应当向县征收

办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证明材料和批复

文件；

（二）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符合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的法定文件和必要

的证明材料以及划定的用地范围红线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证明材料和土

地调查权属资料；

（三）需要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4

保障性安居工程除提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需提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的材料。

第十二条 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

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以及突击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

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县征收办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住建、市场监督、税务、自然资源、公安

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暂停办理房屋征收范围内的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相关手

续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三条 县征收办对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

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

向被征收人公布。

第十四条 县征收办拟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房屋征收范围、实施步骤、补偿方式、补

偿和奖励标准、征收签约期限、产权调换房源等。

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被

征收人及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

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公众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情况

及时公布。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超过 50%的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由被征收

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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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征收办应当将修改后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在征收范

围内进行公告。

第十六条 县人民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

第十七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由县人民政府对房屋征收项目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

房屋征收涉及被征收人 50 户以上（含 50 户）或 200 人以上（含 200 人）或

涉及被征收房屋 5000 平方米以上（含 5000 平方米）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常务

会议讨论决定。

房屋征收决定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

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第三章 补 偿

第十八条 房屋征收决定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第十九条 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结构、用途等，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和

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房屋权属证书与房屋登记簿不符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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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被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类型、面积、

土地用途及剩余使用年限等以登记为准。

第二十条 县人民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由县征收办会同住建、自然

资源、城管执法等有关部门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

理。

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建

筑成本并结合剩余使用年限给予补偿。对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

予补偿，因历史特殊原因形成的个别情况报请县人民政府专题研究处理。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协商选定；协

商不成的，由县征收办组织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投票决定，或组织被征收人、社会公众代表等以公开抽签或摇号方式确定，公证

部门对投票、抽签或摇号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现场公证。

第二十二条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

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及相关技术规范评估确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

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作出评估报告，应当对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说明。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县征收办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

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

房屋评估报告报县征收办备案。

第二十三条 县征收办或者被征收人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

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

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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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一）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

似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

（二）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县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

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除政府有特别规定外，应当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评估确定。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

点一致。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

县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第二十五条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者现房产权调换的，给予一次搬迁费；

选择期房产权调换需过渡安置的，给予两次搬迁费。

拆除仓储、工业生产用房的搬迁费，根据拆卸、搬运、安装生产设备的实际

情况评估确定；对无法搬迁或者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可以通过评估确定其实际

价值给予补偿；对已废弃的生产设备不予补偿。

第二十六条 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的，县征收办应当根据产权调换房

屋（期房）的合理建设工期与被征收人约定过渡期限。

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并自行解决临时过渡周转用房的，应当按实际过

渡期限增加 6个月支付临时安置费；选择货币补偿或者现房产权调换的，支付 6

个月临时安置费；对已向被征收人提供周转用房的，在约定过渡期限内不支付临

时安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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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未按期交付产权调换房屋，实际过渡期限超过约定过渡期限的，

从逾期之月起，应当按下列规定给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

（一）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被征收人，逾期 12 个月以内的，按标准的 150%

支付临时安置费；逾期 12 个月以上的，按标准的 200%支付临时安置费；

（二）已向被征收人提供周转用房的，除继续提供周转用房外，逾期 12 个

月以内的，按标准的 50%支付临时安置费；逾期 12 个月以上的，按标准的 100%

支付临时安置费。

第二十八条 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及其他附属设施价值的补偿，委托对被征

收房屋进行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第二十九条 因征收经营性用房和生产性企业用房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

当按照《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费、房屋搬迁费标准及停产停业损

失补偿标准》（附件 1）对临时安置费、房屋搬迁费标准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

准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被征收人擅自将住宅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征收时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

补偿；擅自改变非住宅房屋用途的，按照原用途计算停产停业损失。

第三十条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

的，由县征收办按照《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奖励标准》（附件 2）给予被

征收人奖励。

第三十一条 拆除电力、通讯、给排水、燃气等设施，根据国家、省、市、

县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在本县范围内房屋建筑面积

合计每户不足 50 平方米的被征收住宅的所有权人（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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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不分开计算），实行最低面积保障，按照 50 平方米给予补偿。被征收房屋

实有合法建筑面积与 50 平方米之差部分，不享受奖励等优惠政策。

在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被征收人对被征收房屋进行析产的，不享受前款规

定的最低面积保障。

第三十三条 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由县征收办按程序申报，经县

住房保障部门审核合格后，按政策规定优先享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住房

保障租赁补贴。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的，自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的当月起发放；申

请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次序列同期申请的非被征收人之前，对被征

收人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次序，按照签订补偿协议后实际搬迁的先后顺序确定。

第三十四条 县征收办与被征收人依照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签订补偿协议。补

偿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

提起诉讼。

县征收办应当制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示范文本。

县征收办应对签订的补偿协议进行整理归档。

第三十五条 对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县

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并依法送达。

作出补偿决定的，应当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县征收办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实物量调查结果、评估结果，拟定

分户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二）县征收办将分户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书面告知被征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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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征收办或者被征收人申请调解的，县人民政府应当在 7个工作日内

组织调解；

（四）未申请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报请县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第三十六条 补偿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被征收房屋及权利人的基本情况；

（二）征收的依据和理由；

（三）明确补偿方式，补偿金额，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

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等事项。

（四）告知被征收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途径及期限。

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不得少于 15 日。

第三十七条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县征收办拟定补偿方案，报

县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房屋拆除前，县征收

办应当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和证据保全。

第三十八条 征收设有抵押权的房屋，被征收人与县征收办在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的，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重新设立抵押权或

者由抵押人清偿债务后，由县征收办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

征收设有抵押权的房屋，被征收人与县征收办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

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县人民政府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作出补偿

决定，并依法保障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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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

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不得损坏房屋或者拆卸已按照规

定补偿的被征收房屋及附属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

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第四十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

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因被征收人原因，无法核实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情况的，补偿决定不包括装

饰装修的价值。在按补偿决定实施强制执行时，县征收办应当对被征收房屋装饰

装修做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价值由评估

机构评估确定。

第四十一条 县征收办负责本区域实施项目已征收房屋的拆除工作。县住建

部门负责房屋拆除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县征收办应将房屋拆除委托给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施工企业承担。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物品使用

管理的规定。拆除施工单位必须为拆除施工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县征收办在组织被征收房屋拆除施工前，将房屋拆除施工项目的施工位置、

施工期限、施工单位详细情况书面告知县住建部门。

第四十二条 县征收办应当在房屋拆除后 60 日内，到县房屋不动产登记机

构办理产权注销手续。

公安、教育、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应当及时为被征收人办理户口迁移、

转学、低保关系变更、计划生育关系迁移、社会保险等手续，不得增加县征收办

和被征收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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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县征收办应当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

公布，并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

县征收办应当对房屋征收项目的补偿费用进行审核，并编制房屋征收补偿费

用结（决）算报告，送县审计部门审核。

第四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实施征收但仍未

完成的房屋征收项目，继续按原有规定执行。

附件：1.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费、房屋

搬迁费标准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

2.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奖励标准

附件 1

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费房屋搬迁费标准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

准

一、临时安置费标准

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确定，100 平方米以下（含 100 平方米）的 700

元/月；100 平方米以上的，每超过 1平方米增加 5元/月。

二、房屋搬迁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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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20 元/平方米，门面按门面合法建筑面积

40 元/平方米确定。

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

（一）征收生产、经营性用房的造成停产停业直接损失补偿标准为被征收房

屋主体评估价值的 7‰/月。

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的，补偿期限自被征收人搬迁交房之日起至产权

调换房屋交付之日止；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现房产权调换的，按补偿标准给

予 6个月补偿。

（二）被征收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前款规定标准的，应当向县征收办提

供房屋被征收前上一年度实际经营效益，以及相关合法有效证明材料，由房地产

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

附件 2

溆浦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奖励标准

一、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腾房

的，县征收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被征收人按本奖励标准规定给予奖励。

二、对私有住宅房屋被征收选择货币补偿的，县征收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对被征收人给予以下奖励。

（一）成新奖励。对被征收房屋按房屋评估实际成新提高两个成新后计算补

偿，若房屋提高两个成新后仍不足六成新的，按六成新计算补偿，成新率最高按

十成新计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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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浮奖励。对被征收房屋在提高成新的基础上，可再根据评估报告测

算的征收补偿单价适当上浮，但上浮比例不得超过 15%。

（三）提前搬迁奖励。可以根据被征收人的搬迁时间，分阶段、分档次、按

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给予不得超过 200 元/平方米的提前搬迁奖励。具体

分段时间和档次在各项目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明确。

（四）选择货币补偿奖励。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签订补

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期限搬迁的被征收人，可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给

予 200 元/平方米的选择货币补偿奖励。

（五）自主寻找房源奖励。每户 10000 元（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共有产权

不得分开计算）。

三、对私有住宅房屋被征收选择产权调换的，县征收办可根据实际情况，对

被征收人给予以下奖励。

（一）对私有住宅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的，县征收办可根据实际情况，

按本奖励标准第二款第（一）、（二）、（三）项规定，对被征收人给予成新奖

励、上浮奖励、提前搬迁奖励。

（二）选择现房产权调换的，由县人民政府提供优惠的商品房源，同时按本

奖励标准第二款第（一）、（二）、（三）项规定对被征收人给予成新奖励、上

浮奖励、提前搬迁奖励。

四、对私有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县征收办可根据实际情况，

按本办法奖励标准第二款第（三）、（四）、（五）项规定，给予被征收人提前

搬迁奖励、选择货币补偿奖励、寻找房源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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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征收单位自管产权的房屋，县征收办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房屋的合法

建筑面积，给予产权单位按建筑面积 200 元/平方米的提前搬迁奖励。产权单位

在获得提前搬迁奖励款项后，可以根据合法承租人的搬迁时间，给予合法承租人

提前搬迁奖励。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被征收人不得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奖励；

（一）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签订补偿协议的；

（二）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但未按协议约定期

限腾空房屋交付拆除的；

（三）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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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DR－2025－00004

溆政函〔2025〕39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共中央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根据《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加快推动秸秆禁烧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我县秸秆

禁烧区、限烧区划定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烧区、限烧区范围

（一）重点区域耕地禁烧范围

溆浦县人民政府所在城市实体地域及外围 5公里范围内的耕地；沪昆高速铁

路、湘黔铁路沿线两侧 2公里范围内的耕地；娄怀高速公路沿线两侧 2公里范围

内的耕地；G354、G536、G241 国道，S322、S244、S332、S308 省道等 7条国（省）

公路干线沿线两侧 1 公里范围内的耕地；桥江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

跑道端外 20 公里范围内的耕地。上述重点区域范围内的耕地为禁烧区。

（二）各乡镇禁烧区、限烧区范围

1.卢峰镇：桥头水村 1组、3组、9组、12 组、1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

为限烧区；雷峰山村 9组、20-24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竹坳村 16

组、17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麻阳水村、杨家仁村、双江口村、

哑塘村、大潭村、太坪村、团结社区、迎宾社区、张家桥村、岩湾村、枣子坡村、

民主社区、长兴社区、解放社区、兴隆社区、幸福社区、长乐村、车头村、新坪

村、桐木坨村、红花园村、岩英坪村、红星村、高田村、仲夏村、红远村、山门

垅村、马田坪村、高低村、梁家坡村、桔花园村、茅坪村、漫水村、瑶头村、南

华山村、屈原社区、东风社区、胜利社区全部小组及雷峰山林场均为禁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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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江口镇：顿旗村 4-7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大湖坪村 1-5

组、10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飞水洞村 1-6 组、9组为禁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威虎山村 3组、5组、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

仙人堂村 1组、2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沅枫村 4组、16 组为限烧

区，其他组均为禁烧区；小江口村 5-8 组、10-12 组、48-52 组为限烧区，其他

小组均为禁烧区；芦冲元村 13 组为限烧区，其他均为禁烧区；洑水湾村 21 组为

限烧区，其他组均为禁烧区；白沙村 7组、8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茶湾村 1组、2组、7组、15 组、1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龙湖村、

莲花村、湘维一社区、湘维二社区、涉江社区、立新村、金明村、蒜园社区、江

口社区、江坪社区、清江屯村全部小组及洑水湾乡乡林场均为禁烧区；虎皮溪村、

白岩头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3.思蒙镇：蓑衣溪村 6组西南侧山上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仁里冲村 12 组（北侧山上三处）、19 组（张家西北侧山上三处）为限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思蒙湾村 10 组（长地坪水库东南侧两处）、19 组为限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花园村 7组干溪水库北侧耕地（迎门头）、3-5 组为限烧

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军田湾村 8组、9组、1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限烧区；新庄垅村、上虾溪村、黄家庄村、九家溪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管竹

垅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4.观音阁镇：莲花台村 9组、10 组、23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

坪里村 11 组、19 组、2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观音阁村、覃村村、

文家冲村、川水村、青垅村、警予村、赤洪村、丁桥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桐

油坡村、畔坪村、岩坪村、颜家垅村、仑斗坪村、黎阳社区、铁溪垅村、金家洞

村、木溪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5.舒溶溪乡：尖岩塘村 3 组、8 组、9 组、10 组、12 组、13 组、15 组为禁

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水田溪村 8-1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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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洋坪村 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火炉溪村 1-11 组、专业队小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竹坡坳村 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

区；舒溶溪村 9组、10 组、13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扎水塘村全

部小组为禁烧区；曹家溪村、龙角桥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6.均坪镇：全域限烧。

7.低庄镇：大渭溪村 1-12 组、22 组、25 组、27 组、28 组为禁烧区，其他

小组均为限烧区；金子湖村 8 组、9 组、10 组、14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限烧区；金凤村 3组、11 组、1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吉家冲村

1组、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连山村 1组、2组、7组、14 组为

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夜珠溪村 16 组、18 组、20 组、22 组为禁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小龙潭村 1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严家坡

村 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月塘村 7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禁烧区；枫香林村 8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正宁村 20 组为限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栗子坪村 1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莲塘村

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杨和坪村 6组、7组、8组为限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牌子田村 15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白毛湖社

区、镇东社区、镇南社区、阳兴村、荆湖村、岩头村、东门头社区、低庄村、后

村湾村、思溪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

8.深子湖镇：刘家坪村 2-7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泮里村 4-7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向家垴村 10 组、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限烧区；炉场坪村 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铁山溪村 13-17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葡萄溪村 1组、2组、6组、7组为禁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张家冲村 1组、2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白

泥村 5组、8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龙跃村 8组、9组、10 组、11

组、1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荞子湾村 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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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限烧区；黄溪湾村 13 组、15-18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水隘

村 5组、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胡家坪村 6 组、13-19 组为限烧

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深子湖村 9 组、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

区；贺家冲村 2-11 组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谭家湾社区、卫星村全部

小组为禁烧区；圣人山村、曾家溪村、让家溪村、柑子园村、马家溪村、清水塘

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9.双井镇：塘湾村 2 组、22 组、23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塘

下垅村 1组、2组、4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水集村 1组、2组、3

组、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梅花村 8-14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限烧区；宝塔村、岩园村、花桥社区、双井社区、彩花村、灯塔村、堰塘湾

村、官庄村、兰花村、长潭村、洞底湾村、凤凰村、云坡村、百花村、和平村全

部小组均为禁烧区；伍家湾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10.祖师殿镇：水田庄村 3 组、4 组、6 组、11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禁烧区；水堆湾村 3组、7组、8组、9组、10 组、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

为限烧区；王钊溪村 11 组、1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清潭村 7组、

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赤溪村、四门村、松溪村、荷叶社区、

柳林村、星光社区、向家垅村、柳溪村、两峰村、坪头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

青龙溪村、鲁家溪村、令吉冲村、灶溪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11.桥江镇：紫荆村 26-29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新田村 1-7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楠竹坑村 1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

烧区；新渡村、八门垅村、兴旺村、大湾村、黄潭村、德垅湾村、红牛村、独石

村、林家坡村、楚垅村、机坪村、沙湾村、章池村、文明街社区、永兴街社区、

板水村、菜园村、河上坡村、堰塘村、蛇湾村、罗卜田村、白田村、曹坡村、双

其村、白岩冲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灶坪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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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三江镇：两江村车坳垅处耕地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金兰村

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五里塘村 11-13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限烧区；同堂村 8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石牛寨村梅通村 5

组、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木壕村 1组、2组为禁烧区，其他小

组均为限烧区；乐园村 1-1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江东村 3-7 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三江村 25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龙山村 10 组、1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青树村 4-6 组为限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朱溪村 13 组、14 组、22 组、24 组、25 组为限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西湖村 1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龙泉山村 12

组、1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将溪村、金龙村全部小组及岗东乡

茶场为禁烧区；梅兰村、公鸡村、双坪村、坪坡村、善溪村、大花村、金鸡村全

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13.油洋乡：东山村 39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大址坊村 1-2

组、3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小址坊村 1-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

组均为禁烧区；麻溪村 12 组、13 组及报木坪南侧山上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禁烧区；长坡村、庄坪村、河底江村、油洋村、来溪村、官溪江村全部小组

均为禁烧区。

14.水东镇：嵩口湾村 1-11 组、14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高

明溪村 1-4 组、7-9 组、13 组、14 组、22 组、23 组、24 组、26 组、27 组为禁

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龙王江村 1组、2组、4组、6组、7组、8组、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邱家湾村 3 组、5组、13 组、16 组、24 组

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刘家渡村 13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

区；湖田坪村 4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板栗坪村 4组为限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莲塘坪村、黑岩村、联合村、溪口村、银湖村、绿化社区全

部小组均为禁烧区；标东垅村、白竹坪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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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横垅乡：大同村 1-9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罗子山村旁

山村小组 4组、白水村 1-5 组、中田坳处耕地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

雷坡村 13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月溪村 6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限烧区；高台村茶林村 7组、8组、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杨柳村 18 组西南侧及东北侧 4处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治湾村

11 组、1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罗丰村 12 组、31 组、32 组为限

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金子村 5组、6组、13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禁烧区。

16.统溪河镇：竹坪村彭家岭处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为禁烧区；枫林村

13 组、枫芽坳处耕地、14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丫吉坳村 7组、8

组、9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统溪河村 15-17 组、24-30 组、33 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大同村 6-7 组与龙岩村交界处、丫吉坳村 6

组与龙岩村交界处、龙岩村 1-3 组、16 组、17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

区；白竹坡村全部小组为禁烧区；穿岩山村、牛溪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17.淘金坪乡：双江潭村 1 组、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乡门

村 36-4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诏诰垴村 4组、7 组、8 组、9 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令溪塘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18.两丫坪镇：江溪垅村 1-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坪庄垅村

1-5 组、8组、10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黄金村 1-7 组为禁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顿脚水村 1-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两丫

坪社区坪塘冲、芭蕉冲处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提高村、当家村、

凉水井村、咀坡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19.北斗溪镇：回春村 1组、2组、5组、6组、8组、10 组、11 组为禁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前进村 1-10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红花村

2组、7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光明村 3组、4组、7组、9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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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11 组、13 组、1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华荣村 1组、3-7 组、

9-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茅坡村 1组、3 组、4 组、6 组、9 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来凤村 1-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沙坪村 9组、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黄龙村 1组；宝山村 5组、

9组、11 组、1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林果村 6组、7组、9组为

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坪溪村、油垅村、松林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

20.中都乡：全域禁烧。

21.沿溪乡：旺坪村 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烂泥湾村 9-1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朱家园村 1-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

烧区；金鸡垅村 11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瓦庄村全部小组为禁烧

区；青坡村、过江坡村、荆竹山村、白玉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22.龙潭镇：石湾村红金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岩板村 9组为

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龙泉村 8-1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

少山村 7组、白马村小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圭洞村 17 组、19 组

-26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新星村 13 组、14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

组均为禁烧区；大华村 15 组、14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合心村 7

组（山上三处地块）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栗山村水家湾、石榴园、

小龙湾及四宝山处耕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梓坪村桂元村小组、长

兴村小组、旗形村小组、凤形村小组、花竹村小组、红桥村小组、桥坪村小组为

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中华村峦河村小组、双龙村小组、双丰村小组、

双和小组、垴上村小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梁家洞村 10 组、11 组

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小黄村 1-6 组、廖家山耕地、交界处圭洞村

1-2 组耕地、大华村 1组耕地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横板桥村 2-3 组

与岩板村交界处的耕地、1 组、23 组、24 组、2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

烧区；阳雀坡村 1-4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贵和村 6组、7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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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15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金牛村廖湾处耕地为禁烧区，其他

小组均为限烧区；竹园村 8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云盘村、莲河村、

新兴社区、大埠街社区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金塘村、金厂村、向家冲村、红岩

村、红岭村、黄江村、温水村、岭脚村、乌峰村、虎岗村、芙蓉村、报木村、永

胜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建设社区、正街社区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

23.黄茅园镇：茅湾村 7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横坡村 8组为

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合田村 1组、17-20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

禁烧区；高桥村 1-1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紫云村 3-7 组为限烧

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七里村 1-9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树凉

村 1组、2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湾潭村 1-5 组、10 组为禁烧区，

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爱家村 1-6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景江村

1-11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西坪村 12-13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

均为禁烧区；金中村 16-29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分水界村、杨家

山社区、宏兴社区、金福社区、黄金街社区、大埠村全部小组均为禁烧区；油麻

村全部小组为限烧区。

24.葛竹坪镇：鹿山村长冲组、楼木湾组、丫叉岩组、龙兴组为禁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楠木冲村 9-12 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岚水江

村岩垅组、正垅组、夏家组、团建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步家垅村

星垅组、正垅组、象形湾组、亭子现组、竹家山组、桐油湾组、星子岩组、蔡家

湾组小组耕地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旗形村夜溪垅组、沙洲组、人形

组、旗形组、回垅组、竹元组、虎形组、万里组、月形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

为禁烧区；新桥村杨家院子组、店上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双江村

辣子湾组、岩落壳组、仔合田组、栗山湾组、老垅培组、岩禾堂组、竹山湾组、

竹园组、柒水湾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横路村全部小组为禁烧区；

里木墩村、天星村、山背村、金石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回龙社区全部小组为

禁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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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龙庄湾乡：白银塘村水口村小组、虎形小组、白云村小组为禁烧区，其

他小组均为限烧区；柳沙坪村大卜山小组为禁烧区，其他小组均为限烧区；龙庄

湾村 9-12 组、21、22 组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进马江村青山冲处耕

地为限烧区，其他小组均为禁烧区；小冲村、刘家湖村全部小组均为限烧区。

二、禁烧、限烧要求

（一）禁烧要求

1.秸秆禁烧区内实行强制性、常态化禁烧管理政策，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

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均不允许露天焚烧秸秆。对经检疫确需焚烧的病虫害的秸

秆，在县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取安全可控措施后，可以露天焚烧。

2.秸秆禁烧区要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标明“秸秆禁烧区”字样。

（二）限烧要求

限烧区内，乡镇应当以村（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分区域、分时段有序错峰

焚烧，并加强指导、巡查和管控，防止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火灾。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禁止秸秆露天焚烧。

1.限烧区及下风向区域相关城市实测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预测限烧区内相关城市未来 48 小时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或发布重

污染天气预警；

3.限烧区内 18:00 至次日 9:00 的夜间时段；

4.限烧区内出现小风（小于 2级）、静稳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天气；

5.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



25

三、职责分工

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

作，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宣传、巡查、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村（居）

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在禁烧区域以及限烧区域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五百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其他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2024 年 12 月 19 日公布的《溆浦县人民政府关

于划定溆浦县秸秆禁烧区、限烧区禁烧时段的通告》（溆政函〔2024〕55 号）

同时废止。

附件：溆浦县秸秆禁限烧区划定图

溆浦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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